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南昌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新区（开发区）教办，各局属学校、事

业单位办学校、市直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为推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普及应用，广泛发动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教研员积极参与空间建设活动，促进

空间应用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省教育厅将举办 2020 年度

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示活动。现

将省教育厅赣教电字〔2020〕4 号文《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江

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示活动的通知》

（附件一）转发给你们，为了配合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市

将举办 2020 年度南昌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学习空间

创建展示活动，希望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教师积极

参加各项评比活动，力争在全省取得好的成绩。

空间建设要求参考《江西省 2020 年度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示活动方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参赛对象

在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注册的全省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教研人员等。2018、2019 年未参加教师网络学习

空间展示活动的省市特级教师、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骨干

教师以及 55 岁以下的学科教师均需报名参加活动。活动报

名数将作为组织奖评选的参考值。

鼓励省级获奖教师网络学习空间继续报名参加活动，持

续深化空间建设和应用。

二、活动时间

（一）活动报名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参赛老师进入活动专区报名，按

要求在活动平台填报信息参加本次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

展示活动。填报内容包括教师基本信息和创建成效说明，所

填内容在省级评审验收前均可修改。

（二）建设应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参加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示活动

的教师和教研人员根据活动的相关要求进行空间建设和应

用。

（三）市级初选推荐

2020 年 9 月 30 日之前，各局属学校、事业单位办学校、

市直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向市教育局推荐教师空间数 5 个，各



县区向市教育局推荐中小学教师空间数 50 个，幼儿教师空

间 10 个，教研员空间 5 个，同时将《南昌市教师网络学习

空间初选推荐汇总表》（见附件三）打印盖章扫描稿连同表

格电子稿上报至邮箱 51568329@qq.com。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市里将组织评委对推荐空间进行

评审，按照省级要求择优推荐，再根据空间评审情况酌情评

选市级奖项。

（四）空间展示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省教育厅将在省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对各地初选推荐的教师网络学习空间进行分类

展示，以供全省学习交流，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所有用

户均可参与空间点评。教师可在此期间对推荐的空间进一步

修改、丰富和优化资源空间。

（五）活动奖励

2020 年 12 月，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对初选入围的教师

网络学习空间进行集中评审，从中确定年度优秀教师网络学

习空间，并在其网络学习空间展示页面显示“江西省 2020

年度优秀教师空间”荣誉徽章。同时根据其排名情况评出一、

二、三等奖，颁发荣誉证书。

获奖教师可视同举行一次省级公开课。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海斌

联系电话：86772890



电子邮箱：51568329@qq.com

附件：1.赣教电字〔2020〕4 号《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江

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

示活动的通知》

2.赣教电字〔2020〕4 号文附件《江西省 2020 年

度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创建展示

活动方案》

3.《南昌市教师网络学习空间初选推荐汇总表》

南昌市教育局

2020 年 5 月 29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4 日印发

mailto:7094625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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